参展申请表（代合同）

	机构名称（中文）
	

	机构名称（英文）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职  务
	

	电          话
	
	传  真
	

	电  子  邮  件
	
	网  址
	

	机  构  类  别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高等院校  □基础学校   □职业院校   □民办院校      □合作办学项目       □成人教育   □中介机构   □培训机构    □其他

	展位申请
	展览时间: 2012年6月30日—7月1日

	
	展位类型
	价格
	配置
	是否申请

	
	标准展位

（3米×2米）
	￥13000 元/个

	围板、地毯、一块中英文楣板、1张咨询桌、4把椅子、1个电源插座（220V/5A）、两盏照明灯         
	申请         个

	
	特装光地

（18平米起租）
	￥1300元/平方米
	无
	申请     平方米

	招生说明会/

项目推介会申请
	45分钟/场              3000元/场                申请         场

	《会刊》广告申请
	内页黑白单版    118mm（宽）× 215mm（高）  ￥4000元/版    申请         P

内页彩色单版    118mm（宽）× 215mm（高）  ￥6000元/版    申请         P

封底内页彩色单版  118mm（宽）× 215mm（高） ￥8000元/版   申请         P

封底             118mm（宽）× 215mm（高） ￥12000元/版   申请         P

	网站
	教育展网站（www.ciee-cq.com）首页广告（有效期半年）￥6000  申请        年

	《门票》广告申请
	门票背面广告   210mm (宽) ×  95mm（高）      12000元/版    是否申请   

	合  计
	大写
	小写

	1． 本参展申请表（代合同）即为参展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后附《参展规则》为本参展申请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参展机构（盖章）：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参展规则
1、 合同的签订 

参展机构在签署递交本参展申请表（代合同）（以下简称参展申请表）即为签署参展合同，本参展规则条款作为参展申请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参展机构需仔细阅读。

2、 参展资格审核

参展机构在签署本参展申请表的同时须将机构资质证明材料传真至组委会，组委会对参展资格进行审核，并在审核通过后，在本参展申请表上签字后回传参展机构。组委会保留接受或者拒绝任何潜在参展机构申请的权利。

3、 费用支付

参展机构需在参展申请表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参展费用。逾期不交，组委会将有权取消其展位申请；参展机构需在开展前全额支付所有参展费用，开展前未支付者，组委会将有权取消其展位申请。

4、 展位的分配与确定

组委会在收到参展申请表后，将进行整体统筹，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对展位位置进行分配。组委会将保留最终调整展台位置的权利。参展机构在此确认同意组委会对展位位置安排。组委会在收到参展费用后3个工作日内，将对参展机构申请的展位位置进行确定，并同时发送展位确定书给参展机构。
5、 展位搭建和装修

对于申请标准展位的参展机构，组委会将按照标准配置搭建展位。参展机构若需对展位自行进行搭建和装修，必须遵守参展指南中的相关规定。未经组委会书面同意，参展机构不得私自拆除、挪移、改建其展位。

6、 展台的使用

未经组委会书面同意，参展机构不得将其展位转租或分租给第三方且门楣上只能出现参展机构的名称，若中方院校或相关机构冒充外方院校，组委会有权终止其展台搭建直至合同中止并收回展位，参展机构应负责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展期内，参展机构不得闲置其展位，影响展会整体效果。否则，组委会有权收回其展位，中止合同，且不予退款。

7、 关于宣传资料

参展机构不得在参展期间发放或展示涉及宗教、政治、台独、法轮功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宣传品。一经发现，组委会将对其进行劝阻并立即没收其宣传材料。如劝告无效，组委会将撤销其参展资格，中止合同，且不予退款，并将相关人员逐出展厅。参展机构宣传资料必须真实、客观，参展机构应承担由于不实宣传等引起的一切纠纷，并赔偿由此造成组委会的一切经济损失。
8、 展品运输

参展商需自行支付展品运输费用，包括存储费以及将展品运至展台的费用。

9、 保密

 参展机构与组委会应对其通过工作接触和其他渠道得知的有关对方的商业秘密严格保密，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其他人披露。甲乙双方未经对方事先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复制对方的商标、标志、商业信息、技术及其它资料。　　 

10、 安全

组委会将采取必要且全面的安全措施保护参展机构和观众的利益，但是对于展会之前、期间和之后各自的展品、其他财产及人身安全应由参展机构自行负责，组委会对于参展机构的展品、其他财产及人身安全不负任何责任。展会期间，因参展机构原因导致的任何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由该参展机构承担一切赔偿责任。
11、 展览取消或改期

如教育展因不可抗力因素（包括洪水、暴风雨等任何自然灾害；战争、罢工、国内暴乱、恐怖活动、疾病蔓延、戒严令、火灾、爆炸等人为灾害）被取消或改期，组委会将按一定比例扣除前期已经发生的费用，将余额返还参展机构。

12、 参展机构取消展位申请
    如参展机构取消展位申请，必须向组委会提交书面通知，且经组委会书面确认后参展机构的取消展位申请方生效。如该通知在2012年5月1日前到达组委会，组委会将返还参展费用的50%；如该通知在2012年6月1日后到达组委会，组委会将不会返还参展费用与参展机构。

13、 其他说明

1. 组委会发送的《参展指南》及关于展会的规定是本参展申请表的当然组成部分，为了保障展览顺利进行，参展机构应遵守《参展指南》中的相关规定。《参展指南》将于2012年6月20日之前发至已付款的参展机构

2. 在履行本参展申请表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约定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西南分会仲裁。
十四、 合同签署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议用中文撰写，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授权人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